*提供緊急擴大就業方案之優先進用原則

先選擇「用人來源」，來源名單符合條件人數超過需求，則依「負擔指數」取捨。

1、 優先順序如下：

	順位
	用人來源

	一
	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且屬本署資源回收形象改造個體業者(拾荒業者)列冊輔導人員

	二
	本署資源回收形象改造個體業者(拾荒業者)列冊輔導人員

	三
	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人員

	四
	用人單位公開自行召募


二、用人條件

	條件
	負擔指數（1～5）

	負擔家計婦女
	5

	中高齡失業者（40歲～65歲）
	5

	原住民
	5

	長期失業者（求職登記達五個月以上）
	5

	身心障礙者
	4

	大學畢業無工作經驗者
	3


註：合計負擔指數越高者，優先進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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